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附件一 

合法建築改良物補償費應備文件一覽表 

項目 領款人身分別 應備之證明文件 

合 

法 

建 

築 

改 

良 

物 

補 

償 

費 

自然人                 

（本人） 

一、合法建築改良物請提具下列證明文件之一、以資證明其所有者： 

    1.建築執照 

    2.建物登記證明 

    3.完納稅捐證明 

    4.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 

    5.戶口遷入證明 

二、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三、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四、切結書 

五、發生繼承時，應一併檢附 

    1.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

    2.全體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

    3.繼承系統表 

    4.各繼承人身分證（含影本）、印鑑證明、印鑑章 

法人 

公司設立(變更)登記事項卡正本及影本(正本以備核對，影本須切結：本

登記事項卡影本與正本相符並現仍為有效之資料，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

律上一切責任)。 

委託他人 

一、除上述應備文件外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  1.委託書（請蓋委託人印鑑章） 

    2.委託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    3.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    4.受委託人私章 

自 

動 

拆 

遷 

獎 

勵 

金 

自然人            

（本人） 

一、申領自動拆遷獎勵金請檢具下列文件，以資證明已自動拆遷完竣： 

    1.斷水、斷電證明文件 

    2.自動將建築物屋頂、樓地板及門窗拆遷至不能再供居住，其地上物  

   門窗、傢俱及垃圾等廢棄物一併自行清運 

    3.建築物拆遷前及拆除完畢後照片 

    4.戶籍遷出證明或村里長證明 

    5.切結書 

委託他人 

一、除上述應備文件外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  1.委託書（請蓋委託人印鑑章） 

    2.委託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      3.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      4.受委託人私章 



 

 

附件二 

人口遷移費應備文件一覽表 

 
項目 領款人身分別 應備之證明文件 

人  

口  

遷  

移  

費 

自然人            

（本人） 

一、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二、戶口名簿 

三、切結書 

委託他人 

一、除上述應備文件外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  1.委託書（請蓋委託人印鑑章） 

    2.委託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    3.委託人戶口名簿 

    4.委託人戶籍謄本 

    5.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    6.受委託人私章 

 



 

 

附件三 

 

 

  

農林作物補償費應備文件一覽表 

項目 領款人身分別 應備之證明文件 

農 

林 

作 

物 

補 

償 

費 

自然人            

（本人） 

一、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二、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三、切結書 

法人 

公司設立(變更)登記事項卡正本及影本(正本以備核對，影

本須切結：本登記事項卡影本與正本相符並現仍為有效之

資料，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)。 

委託他人 

一、除上述應備文件外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
    1.委託書（請蓋委託人印鑑章） 

    2.委託人印鑑章及印鑑證明（正本） 

    3.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（正、影本） 

    4.受委託人私章 



 

 

委  託  書 

 
本人土地坐落桃園市觀音區富林 (第四單元 )自辦市地重劃區 

         段    小段    地號土地，因事未能親自前往領取

土地改良物查估補償費，特委託       代理上開事宜。 

   

      此致 

 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 

 

所有權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代理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印鑑證明章 

代理人印章 



 

 

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具領切結書 

 立切結書人具領「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」如下表所

列之補償金額，茲保證無冒領、溢領或其他不法情事，若有其他不實、不法或誤

領情事，致損害他人或本重劃會權益時，本人願意將所領之補償費悉數繳還，並

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歸戶清冊戶號 補償費項目 補償金額 蓋章 

 

建物補償費(救濟金80%)   

人口遷移費   

農林作物補償費   

建物補償費(救濟金20%) 

          (自動拆遷獎勵金) 
  

 此致 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□本人親自到場領取，經核對身分確係本人無誤。 

□委託代理人領取，經核對代理人身分確係本人無誤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